	附件1
	
	
	
	
	

	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
资金分配表

	
	
	
	单位：万元

	单位
	合计
	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
	2026年支持农村公益设施建设数量（≥*个）

	
	
	小计
	中央
	省级
	

	广元市
	1507 
	1507 
	934 
	573 
	31 

	利州区
	468
	468
	290
	178
	10

	昭化区
	563
	563
	349
	214
	11

	朝天区
	437
	437
	271
	166
	9

	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
	39
	39
	24
	15
	1


	附件2
	
	
	
	

	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

	（2026年度）

	专项名称
	中央和省级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

	中央主管部门
	财政部
	专项实施期
	2024-2028年

	省级主管部门
	四川省财政厅
	省级共管部门
	

	资金
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度金额：
	1507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934

	
	      地方资金
	573

	年度目标
	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

	绩效目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支持农村公益设施建设数量
	见附件1

	
	
	质量指标
	村内公益设施建设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及时性
	100%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地区乡村治理能力
	有所提升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农村生态环境
	有效改善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农村公益事业滚动项目库
	基本建立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项目区农民满意度
	≥90%

	
	
	
	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
	≥90%


